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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 为了做好我区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，保证高等

学校选拔符合培养要求的新生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《2010年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一、招生原则 （

一）我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贯彻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

公开透明，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

的原则。 （二）对世代聚居在藏的少数民族考生（含区外进

藏工作的藏族干部、职工子女）实行单独划线。 （三）根据

自治区人民政府《批转自治区人事厅等部门关于改革大中专

毕业生就业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藏政发[2003]19号）精神，普

通高等学校招收学生（含师范类）毕业后实行双向选择，自

主择业。 二、报名 （一）报名条件 1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宪法和法律,高级中等教育学校（指高中、中专、中职，下同

）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,身体健康,户籍在藏，同时符合《西藏

自治区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规定》（藏政办发

［2006］13号）的规定，可以申请报名参加西藏自治区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： （1）我区干部、职工（含援

藏干部、职工和曾在我区工作过的干部、职工），城镇居民

、农牧民子女户籍在藏的，可以报考区内外普通高等学校。 

符合藏政办发[2006]13号文件第三条第（五）款规定的驻内地

办事机构正式干部、职工子女户籍在藏的，可以报考区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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